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5〕13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
《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》已经市政府批准,现予印发。

2015年1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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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
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根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职能转变和

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》 (郑发 〔2014〕30号),设立郑州市住房

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,为市政府工作部门。

一、职能转变

(一)承接的职责

三级以下 (含三级、四级、暂定级)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

准。

(二)加强的职责

加强房屋交易管理工作。

(三)调整的职责

将房屋产权登记的职责调整到市国土资源局。

(四)取消的职责

取消已由市政府公布取消的职责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(一)贯彻执行住房保障、房地产管理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;负责拟订全市有关住房保障、房地产管理和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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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制度改革方面的法规草案和政策建议,负责房地产行业的行政

执法工作。

(二)负责拟订全市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;负责拟订全

市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;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

让和划拨前置条件的出具工作。

(三)负责全市住房保障工作;负责拟订全市保障性住房发

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;负责拟订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、

分配、运营和后期管理等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;会同有关部门拟

订全市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并指导实施。

(四)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、项目管理、信

用体系管理及动态监管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用

的指导和监督工作;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全市住宅产业化工作。

(五)负责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市房屋交易管理工作;拟订

全市房屋交易政策、制度并监督执行;配合市国土资源局开展房

屋登记发证工作;负责全市房屋转让、抵押管理工作;指导、监

督全市房屋产权管理等工作;负责房屋面积测绘管理工作;负责

全市房屋交易档案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。

(六)负责全市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工作;依照规定的职权

划分承担全市房地产租赁、广告、中介、评估、担保、商品房预

(销)售等管理工作;负责商品房预售款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

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审查报批、经纪机构备

案和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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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负责全市物业管理的行业管理;负责全市物业服务企

业的资质管理、信用体系建设和物业管理小区达标验收工作;负

责全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;负责业主大会和业主

委员会的指导工作。

(八)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;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住

房制度改革的政策;负责房改资金的归集、管理和使用。

(九)负责全市房屋安全管理,指导房屋安全鉴定工作;负

责全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工作;指导全市房屋安全检查工作;负

责城市房屋修缮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房屋防汛工作;负责直管公

房的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;负

责全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工作。

(十)组织协调房地产业对外交流与合作;编制全市房地产

业科技进步规划并指导实施;负责房地产行业信息化建设和综合

统计工作。

(十一)负责指导县 (市、区)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工作。

(十二)做好已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服务和监管工作。

(十三)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,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设14个内

设机构。

(一)办公室。协助局领导综合协调全局的政务工作;负责

全市房地产政策研究、对外交流与合作;负责局机关固定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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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;负责全局会议组织、文秘、新闻宣传、档案、机要、保密、

文印、督办查办、计划生育、目标管理、综合治理、后勤服务等

工作;制定机关内部各项规章制度,并组织实施。

(二)规划和住房保障处 (住房改革发展处)。负责拟订全市

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并组织实施;拟订全市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

规划;拟订全市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;参与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划拨前置条件的出具工作;参与城中村改造等

相关工作;负责全市住房保障工作;拟订住房保障的地方性法

规、规章草案和政策,研究住房保障发展方向,建立和完善住房

保障体系;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并指导实

施;拟订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;负责住房

保障信息化建设和统计工作;负责组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审

查,监督检查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相关工作;拟订全市保障

性住房建设、分配、运营和后期管理等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;负

责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和供应对象的资格核准备案工作;负责保

障性住房供应分配核准备案和保障性住房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;

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的使用工作;负责符合条件的

企、事业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审查报批工作;会同相关部门制

定年度公有住房出售价格和租金标准;负责全市公有住房出售和

售房款使用审批工作;负责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核准;负责房改资

金的归集管理工作;负责房改档案整理、管理工作;负责处理房

改工作中的遗留问题;指导各县 (市、区)住房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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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产权交易管理处。负责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市房屋交

易管理工作;拟订全市房屋交易政策、制度并监督执行;配合市

国土资源局开展房屋登记发证工作;负责全市房屋转让、抵押管

理工作;指导、监督全市房屋产权管理等工作;负责房屋面积测

绘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房屋交易档案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个人住

房信息系统建设。负责全市企事业单位改制房屋权属变更的审核

工作;负责直管公房产权、经营和出售管理;负责处理房屋产权

纠纷疑难问题和落实私房政策工作。

(四)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处。负责全市房地产市场监督管

理工作;拟订全市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;组织实施房

地产市场秩序整治工作;负责房地产市场的动态监测、分析,协

调和落实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;指导房地产租赁、广告、中

介、评估、担保工作;指导商品房预售款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

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审查报批和经纪机构备

案工作;负责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;负

责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事前服务、日常巡查和事后监管工作。

(五)物业管理处。负责全市物业管理的行业管理,拟订行

业发展规划;拟订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和指导标准,协同做好物业

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;负责

全市物业服务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,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小区

达标验收;负责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;指导业

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工作;负责全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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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,指导和监督物业承接查验;负责全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监

督管理工作,组织指导维修资金的交存管理,监督协调维修资金

的使用管理;负责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事前服务、日常巡查和事

后监管工作。

(六)房地产开发管理处。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的行业管理

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监督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

开发项目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项目交付使用管理工作;负

责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房地产开

发企业及项目信息的收集、整理、统计、分析工作;会同相关部

门拟定全市住宅产业化相关政策、住宅产业化技术指标和规划;

负责住宅产业化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、技术指导和经验推广;负

责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事前服务、日常巡查和事后监管工作。

(七)房屋安全管理处。负责全市房屋安全管理工作;拟订

全市房屋使用安全的政策措施;指导全市房屋安全检查工作,建

立房屋安全动态管理制度;建立房屋安全应急机制,指导危险房

屋排险解危工作;指导全市房屋安全鉴定工作;负责全市住宅室

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工作;负责房屋全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工

作;负责全市房屋防汛工作;负责直管公房的修缮管理,编制修

缮计划并组织实施;负责全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工作。

(八)政策法规处。负责推进局依法行政工作;负责拟订房

地产方面的立法规划和计划,组织拟订地方性法规、政策;负责

规范性文件、机关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核工作;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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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;负责全局房地产行政执法人

员的资格管理工作,指导全市房地产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及

资格管理工作;负责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;负责房地产行政

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;负责房地产管理方面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处

罚听证及行政复议管理工作。

(九)行政审批办公室。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行

政审批方面的方针政策,负责制定局系统行政审批制度并组织实

施;负责全市商品房预 (销)售许可和现房备案,核发预 (销)

售许可证、现房备案证;负责全市三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审批,

核发资质证书;负责三级以下 (含三级、四级、暂定级)房地产

开发企业资质审批,核发资质证书;负责对局属事业单位行政审

批工作进行指导、协调和监督。

(十)大厅和信息管理处。编制全市房地产业科技进步规划

并指导实施;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、住房保障、物业管理、房屋

权属、房屋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;贯彻执行信

息化建设相关政策、法规,负责房地产行业信息化建设和综合统

计工作,制定局系统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;负责局系统信息化工

作的组织协调与督促检查;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办事大厅建设的指

示要求;制定办事大厅管理制度,并负责各项制度落实;协调进

驻单位的关系,维护办事大厅的工作秩序,处理群众举报、投

诉,管理办事大厅办公设施;指导县 (市、区)房管部门办事大

厅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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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组织宣传处 (机关党委)。负责全局党的基层组织建

设,党员教育、管理和发展工作;负责机关和局属单位的领导班

子建设、干部队伍建设;负责全局副科级以上 (含)干部的选拔

任用、调配、考核、干部教育培训等工作;负责全局政治理论学

习、思想政治工作、党的宣传工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;负责

全局的党群工作、统战工作。

(十二)编制人事处。负责全局的机构编制和人事管理工作;

负责全局人才队伍建设;负责全局公务员管理工作;负责全局专

业技术职称评聘和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的申报工作;负责局系统的

表彰奖励工作;负责行业职工教育和岗位培训工作。

(十三)信访处。负责受理群众来信来访;负责承办上级行

政机关和有关部门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;负责协调处理、督查有

关信访事项;负责管理各县 (市、区)房地产信访处理意见的复

查工作;牵头解决信访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。

(十四)财务处。负责制定局系统财务管理制度;编制申报

局系统财务经费收支预、决算;负责管理局系统的国有资产;负

责监督局系统各项经费的使用;负责局属单位政府采购的报批工

作;负责机关经费的收支管理核算工作;负责局属单位的内审及

监督检查工作。

离退休干部工作处。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,指导局属单

位离退休干部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

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为115名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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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:局长1名,专职副书记1名,副局长4名,纪委书记1名;

正科级领导职数20名 (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、纪委副书记、

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处长、总工程师、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各1

名),副科级领导职数16名。

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6名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(一)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相关分工。市住房保障和

房地产管理局负责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市房屋交易管理工作;拟

订全市房屋交易政策、制度并监督执行;配合市国土资源局开展

房屋登记发证工作;负责全市房屋转让、抵押管理工作;指导、

监督全市房屋产权管理等工作;负责房屋面积测绘管理工作;负

责全市房屋交易档案管理工作;负责全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

设。

(二)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宜另行规定。

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,其调整由市机

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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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编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2月30日印发


